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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现代中国学原论

态，同时还要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将自然界作为对象并对其施

加时，在脑海中事先就有目的地描绘了设计图。劳

动过程只是将头脑中形成观念的目的通过自己所具

备的自然力量，对自然（对象）有意识地进行利用

的过程。就是说这种行动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志。与

此相比，蜘蛛和蜜蜂等自然界的生物在作巢和蜂房

的过程中，并没有像设计图那样事先拥有巢和蜂房

的印象。这种行动并不是由意志决定的，而是出于

无意识的生理本能。
　　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这样一个前提，作为对象

的自然界对属于研究者的人类世界不太可能进行有

一定目的和意识的活动。
　　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界基本上没有追求目

的性的行动，而研究主体却按照研究假设（目的论）
对待自然界（对象）。这样在自然科学中主体、客

体关系就变成了从主体到客体的单向（Unilateral）
关系，因此，研究者就有可能将自身置于同研究对

象的行为相隔离的观察者（watcher）的地位了。
　　当然，并不能就此断定自然科学中绝对不存在

自然界对研究主体的人类世界具有影响（客体到主

体）。但是正如蜘蛛编巢所显示的，这些活动并不

是有意识的行为，而是出于本能，因此还是有可能

将这些行为与研究者（主体）隔离开来。因此研究

室被设计成了研究者按照研究假设对研究对象进行

单向操作和重构的人工空间。
　　尽管是相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
可以说不容易产生目的论与因果论之混同的根据就

在于此。就像在实验室里，从研究对象的自然界中

提取出的 “切片” 不可能沿着阻止研究者实现其研

究假设的方向发挥能动意志，因此研究者可以把自

己对研究对象的操作和行为作为单向变因加以改

变，并根据结果进行因果论（法则）性质的判断。
这里的因果论判断并不是假设的优越性所能左右

的，如果出现假设的结果不能得以实现的情况，当

然不能强行肯定假设，而是要对其进行修正。

（3）对目的论的自觉和责任的欠缺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追求的目的之间的互动关系

导致了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

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较为成熟的学术领域，
随着其政策实践性的增加，就更易产生这样的情况。
　　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经常被邀请参加政

权或执政党、在野党的政策审议会、研究会等咨询

机构的活动，经常参与具体的决策和政策实施过程。
这种情况下，学者往往被要求与特定党派共享政治

目的和价值判断，这就避免不了将特定目的作为研

究假设的倾向。因此，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出

于和战前战中的国策研究机关研究者同样的理由，
很容易犯下将目的论和因果论混同的错误。
　　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基于

研究者有可能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这种主观“错误”
认识的科学研究还为数不少，而这种研究在结果上

却很可能确保 “对事实的认识的客观性”，说明其

中也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
　　在这种研究中，与研究者的主观想象无关，现

实中也不可避免地交杂着目的性价值判断，因此经

常出现其研究成果被社会实践性目的有效利用的情

况。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自己的研究成果如何被社

会、政治和经济目的（现实政策）所利用，研究者

都容易在主观上相信自己的研究与政策目的及其价

值判断无关，是基于客观判断独立进行的。于是就

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不管利用自己研究成果的政

策会造成何种结果，无论在何种意义上，研究者都

不会感到有必要对结果承担责任。
　　正如将在随后详述的那样，战前战中日本的中

国研究犯下的错误之本质就在于，缺乏对自己研究

结果应负责任的自觉认识，而不在于缺乏对中国的

认识错误和预测失误等 “客观认识”。同时必须指

出的是，现在倾向于采用 “观察学” 性质的方法论

的中国研究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同样的对社会责任缺

乏自觉的现象。
　　与上述三个争论的焦点问题相联系，笔者将提

出对方法论问题的以下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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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从科学研究中完全剔除目的性价值判断

与意识形态判断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回顾科学

研究的历史就会发现，通常正是由于附带了目的性

价值判断，才导致了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和创造。
　　第二，即使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目的性

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认识的客观性” 还是

有可能通过努力克服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性价值

判断之混同得以确保。
　　第三，即使我们克服了上述的混同，也确保了

“事实认识的客观性”，研究成果一旦被政治、经济

目的所利用，研究者仍然要在方法论上负有社会责

任，并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第四，抱有科学研究可以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

和意识形态判断这种错误认识的研究者，在其研究

成果被某些特定政策集团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

目的所利用时，由于本人认为与此无关，当然也就

不会自觉认识到在方法论上必须对社会负责。在这

个意义上，持第四种立场的研究者更有犯双重错误

的危险性，即混淆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论价值判

断的危险性，以及缺乏应对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影

响负有社会责任的自觉认识之危险性。
　　实际上，今天的日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

还很难说在方法论上已经克服了上述问题。特别在

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笔者将通过对日本的

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行简单回顾来验证这一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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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研究方法论之自觉意识的欠缺

（1）战前战中的中国研究及其方法论问题

　　“事实认识的客观性” 由于目的性价值判断与

因果论判断的混同而受到影响的例子，不仅在战前

战中作为国策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在今天的日本中

国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作为外国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和其他的外国研

究一样，在理论上不可能具备作为主体参与研究对

象国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变革的实践性。因为社会改

革和变革只能由当事国的人民作为主体来实现。
　　但是回溯历史，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研究者却超

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境界，亲自尝试去对中国的政策

制定和社会变革进行实践性的参与，并且的确参与

了某些事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日本研究者

又开始了与中国政府的决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并

出现了某些带有参与中国的决策和社会改革之意图

的情况。23

　　首先探讨一下战前战中的事例。这些事例主要

存在两种类型（category）。
　　第一种类型就是日本侵犯他国主权，在占领地

实行殖民统治的情况下，研究者在政策上进行参与。
为了确立对华战略而设立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

所等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以及参加东南亚等地

的日本军政统治的研究者属于此列。他们中的很多

人以追求日本帝国为盟主的 “大东亚共荣” 或 “大
亚洲主义” 为理想，坚信其研究的正当性。
　　第二种类型是抱有国际主义政治理想、立志为

国际革命运动献身而从事研究活动。比如参加

1933年11月建立的号召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

政府的满铁研究人员田中忠夫，与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组织第三国际保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也

不乏其人。
　　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和马

克思主义者在坚信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同时，也成

为了在国策研究机关满铁调查部工作的研究者。除

了上面提到的田中忠夫，还有平野义太郎、中西功、
安齐库治、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24

　　其中平野义太郎可以说是最具特异性的。平野

是在 “日本资本主义论争” 中代表讲座派的马克思

主义学者， 但是1937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抗

日战争爆发后，他从第二类的国家主义革命家的范

畴 “转变” 到了致力于国策研究的第一类范畴。25 

最代表其思想 “转变” 的著作就是在1945年６月

日本即将投降之际出版的《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
（河出书房）。书中明确包含诸如 “以日满华（当时




